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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

学生企业专班纪律及教学实践生安全守则

一、教学实践纪律及要求

1、学生除参加高考辅导学习外，必须参加顶岗教学实践，如确因其他特殊情况不能参

加教学实践者，须报学校教学实践工作领导小组批准。

2、教学实践是教学工作的继续，学生在企业教学实践期间具有双重身份，既是学校的

学生又是企业的员工，必须接受企业与学校的双重管理。

3、教学实践学生的纪律要求

（1）每个学生都必须按规定时间在固定的地点参加教学实践，且教学实践成绩及格，

否则不予毕业。

（2）学生在教学实践期间，必须遵纪守法，自觉遵守学校和教学实践单位的各项规章

制度，努力提高思想品德和职业技能。

（3）严格遵守教学实践单位劳动纪律，尊敬师傅、好学上进、诚实守信、服从管理，

不迟到，不早退，不旷工，工作时间不串岗，不聊天，不擅自离岗休息。特殊情况需请假时

应征得教学实践单位的批准，并及时向教学实践指导老师报告。不做有损企业形象和学校声

誉的事情。

（4）严格遵守操作规程，树立高度的安全防范意识。在外教学实践期间要注意交通安

全，遵守交通规则，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，不要轻信同学、朋友介绍好工作的谎言，以免

误入传销等非法组织；不要轻信陌生人，以免上当受骗，要保持高度警惕。

（5）教学实践期间原则上不准调换教学实践单位，特殊情况如确需变更教学实践单位

的，须征得教学实践指导老师、教务科和原教学实践单位同意，并将新教学实践单位信息报

告给教学实践指导老师，并重新签订三方协议书。擅自离开教学实践岗位的，发生的一切不

良后果由学生本人负责，且教学实践成绩作不合格处理。

4、五个不得：学生不得从事高空、井下、放射性、高毒、易燃易爆、国家规定的体力

劳动强度以及其他具有安全隐患的教学实践劳动；学生不得到酒吧、夜总会、歌厅、洗浴中

心等营业性娱乐场所教学实践；学生每天教学实践不得超过 8 小时；学生不得通过中介机构

代理组织、安排和管理教学实践工作；未满 16 周岁的学生不得顶岗教学实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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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教学实践生安全守则

1、必须严格要求自己，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，遵守教学实践单位的规章制度，遵守《中

学生行为规范》，不抽烟、喝酒、打架斗殴，自觉维护学校形象，不做有损学校声誉的事。

准时上岗,不迟到,不早退,不旷工,有事履行请假手续。

2、应服从教学实践单位的工作分配，熟悉岗位职责，严格按照有关操作规程去工作。

在岗位上，要虚心向有经验的师傅请教，刻苦钻研技能，不断提高专业技能水平。

3、树立“安全第一”的思想，发现安全隐患，应及时上报教学实践单位管理人员和教

学实践指导老师，杜绝因个人违反操作规程而引起的事故发生。

4、教学实践学生应在老师或师傅的指导下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，未经允许不准擅自

开启设备、仪器，杜绝人身、设备、质量事故。

5、教学实践学生应注意着装要求，严禁穿着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服装进入教学实践场地。

具体要求根据特定的教学实践环境和教学实践单位的要求而定。

6、教学实践学生应严格遵守用人单位的纪律，严格遵守作息制度，不在教学实践场所

打闹、打牌、下棋，不随意串岗、离岗。

7、学生在教学实践期间，要清理好宿舍环境，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，做好防火

防盗工作，晚上要按时回宿舍，学生宿舍一律不得留宿外来人员。

8、教学实践生要增强交通安全意识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。教学实践学生一律不准无证

驾驶机动车辆。

9、教学实践生行为举止要文明礼貌，外出活动应结伴而行，不得酗酒闹事、惹事生非、

绝不招惹社会上的不法分子，避免与他人发生冲突。

10、学生在教学实践期间应注意饮食卫生，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，原则上应在教学实践

单位就餐，不准在外面不卫生的环境暴饮暴食或吃易引起食物中毒的食品。

11、学生在教学实践期间，不擅自游泳、不赌博、不到酒吧、夜总会、歌厅、洗浴中心

等营业性娱乐场所活动。

12、在教学实践期间，应注意教学实践单位的工作、住宿、交通及社会治安环境，学生

要如实填写教学实践安全情况调查报告交教学实践指导老师，否则，因谎报、隐瞒教学实践

安全情况或违反教学实践单位操作规程、安全规定等造成的自身或他人伤害以及给企业造成

经济损失的，由学生本人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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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、教学实践期间，学生要主动与教学实践指导老师、班主任保持联系，汇报教学实践

的具体情况。若遇到问题或发生突发事件，应及时向教学实践指导老师、班主任汇报，由培

训就业处联合教学实践指导老师、班主任与教学实践单位协商解决。

14、按时写好教学实践报告和教学实践周记，并将教学实践手册等资料按时提交给教学

实践指导老师，否则缓发毕业证。

15、学生在教学实践期间,发生下列情形之一者,学校将视具体情况,按校纪校规或学籍

管理制度做出相应处理：

①离校不教学实践的；

②未经学校就业处和教学实践指导老师批准擅自变动教学实践单位的；

③严重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的；

④严重不按时按规定提交相关教学实践资料的。

⑤违反教学实践单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的；

⑥给学校、他人、教学实践单位声誉、财产造成损害的；

⑦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，受到公安机关处理的。

2022 年 8 月 1 日


